附件2

商务条件
1.交付地点：“中国—菲律宾中医药中心”光坦医院分部（菲律宾马尼拉）

2.交付时间：合同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交付。

3.交付条件：系统平台达到可供试运行的程度。

4.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：否。

5.是否邀请投标人参与验收：否

6.服务人员必须派专职工程师到“中国—菲律宾中医药中心”光坦医院分部安装维护。
7.支付方式

7.1首付款。合同签订后，甲方在收到乙方提交的总服务费50%的正式发票后，10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支付年服务费50%的首付款款项。

7.2二次付款。系统运行通过甲方考评后，甲方在收到乙方提交的总服务费40%的正式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总服务费40%的款项。

7.3尾款。3年服务正常结束后，甲方在收到乙方提交总服务费10%的正式发票后，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剩余10%的款项。
8.质保期：

8.1本项目质量保证期为3年，质保期从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。

8.2在质保期内，乙方须免费提供该软件的售后工作，包括软件的版本升级、功能改进和漏洞修复。

8.3乙方向甲方提供免费远程支持服务，通常的系统故障，实时响应远程调试。远程无法排障，乙方应及时到场服务。

8.4若非平台本身质量问题所造成的损坏不在保修之列，但乙方应及时提供技术支持。

8.4培训要求

乙方须在平台部署调试合格后，派专业技术人员应对甲方的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免费培训，直至甲方的技术人员能独立操作和维护。
 9.其他事项

 （1）本项目不允许中标人以任何名义和理由进行转包，如有发现，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，视为中标人违约，中标人违约对采购人造成的损失的，需另行支付相应的赔偿。

（2）本招标文件未明确的其它约定事项或条款，待采购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时，由双方协商订立。

 
